
附件 1

产业名园基本条件表

（一）现代产业园

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基本条件

规上工业总

产值

或 每平方公

里规上工业

产值

园区内（以注册地在园区且实际办公地在园区的企

业为统计对象，以下涉及企业的指标均以此为标准）

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总和。

或 每平方公里规上工业产值，每平方公里规上工业

产值=规上工业总产值 ÷ 园区规划面积（平方公里）

≥300亿元

或每平方公

里产值>20亿
元

亩均规上工

业产值
亩均规上产值=规上工业产值/已供工业用地面积 ≥300万元/亩

主导产业占

比

主导产业占比=主导产业规上工业产值/园区规上工

业总产值。园区申报主导产业不超过 3个 ≥60%

规上工业企

业数量
截至 2024年底的园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≥30家

净增规上工

业企业数量
2024年内园区净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≥1家

专精特新企

业数量

截至 2024年底园区专精特新企业（含武汉市创新型

中小企业、湖北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

新“小巨人”）
≥10家

亿元以上工

业项目开工

数

2024年内园区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开工总数。 ≥1家

市级以上创

新平台数量

截至 2024年底园区内市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、产

业创新中心、技术创新中心、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

台数量。

≥1家

园区产业基

金金额
截至 2024年末园区设立（或引进）基金的金额 ≥1亿元

投资额 2024年企业实际获得产业投资的金额 ≥2000万元

产业配套设

施面积

园区配建公共技术研发、概念验证、产品试制、检

测检验场所、共享仓库等产业配套设施的面积
≥3000㎡



（二）特色产业园

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基本条件

总营收

2024年园区企业（以注册地在园区且实际办公地在

园区的企业为统计对象，以下涉及企业的指标均以

此为标准）营业收入之和

≥20亿元

单位面积营收

（经济密度）

2024年园区企业总营收/园区总建筑面积（含配套），

总建筑面积以产权证或测绘面积为准，含配套用房

面积

≥1万元/㎡

主导产业占比
主导产业企业数量/企业总数，每个园区主导产业不

超过 2个 ≥60%

就业人数 截至 2024年末园区内企业实际交纳社保人数 ≥2000人

“四上”企业数

量

或：占企业总量

比例

截至 2024年末园区“四上”企业总数
≥10家
或≥10%

高新技术企业

数量

或：占企业总量

比例

截至 2024年末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总数，或截至

2024年末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

≥10家
或≥20%

基金总金额 截至 2024年末园区设立（或引进）基金的金额 ≥5000万元

投资额 2024年企业实际获得产业投资的金额 ≥500万元

企业服务种类

企业服务包括政策咨询、政务帮（代）办、投融资、

科技创新、知识产权、人才、法律、工商财税、营

销推广、供应链、创业辅导、员工培训等

≥5类

公共服务设施

种类

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公共区域无线网络、公共仓储空

间、公共会议场所、停车场、人才公寓、污水及废

弃物集中处理设施、职工公寓、公共食堂、健身运

动场所、社交空间等

≥8类

孵化载体面积
区级及以上登记（备案、认定）的孵化器、众创空

间面积
≥2000㎡

举办活动场次

园区 2024年内承接或自行举办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

级、区级和园区级产业对接、论坛、培训和交流等

活动场次

≥10场



（三）都市产业园

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基本条件

总营收

2024年园区企业（以注册地在园区且实际办公地

在园区的企业为统计对象，以下涉及企业的指标均

以此为标准）营业收入之和

≥5亿元

单位面积营收

2024年园区企业总营收/园区总建筑面积（含配

套），总建筑面积以产权证或测绘面积为准，含配

套用房面积

≥1万元/㎡

主导产业占比
主导产业企业数量/企业总数，每个园区主导产业

不超过 2个 ≥60%

就业人数 截至 2024年末园区内企业实际交纳社保人数 ≥1000人

高新技术企业

总数
截至 2024年末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≥5家

基金总金额 截至 2024年末园区设立（或引进）基金的金额 ≥1000万元

投资额 2024年企业实际获得产业投资的金额 ≥100万元

企业服务种类

企业服务包括政策咨询、政务帮（代）办、投融资、

科技创新、知识产权、人才、法律、工商财税、营

销推广、供应链、创业辅导、员工培训等

≥5类

孵化载体面积
区级及以上登记（备案、认定）的孵化器、众创空

间面积
≥1000㎡

举办活动场次

2024年园区承接或自行举办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

级、区级和园区级产业对接、论坛、培训和交流等

活动场次

≥10场



备注：

1、以上为产业名园申报基本条件，具体评分细则参考附件 9。

2、现代产业园、特色产业园、都市产业园分别有面积规模

要求，不能向下降级申报，即 1平方公里以上园区不能申报

特色、都市园，10万平方米以上园区不能申报都市园。

3、补助类项目申报与产业名园奖励不冲突，同一园区可以

叠加申报。若同一园区有多个建设项目申报补助，请以项目

为单位分别填写资金申报表并准备相关材料。

4、园区无法掌握每个企业营收、税收情况的，可只填报园

区营收税收情况总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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